
各級學校 104年度申請教育儲蓄戶勸募許可及辦理勸募活動 SOP流程 
 

1. 學校於 30 日前填具申請書
2. 檢附教育儲蓄戶執行規定 
3. 通過執行規定之校務會議紀錄 
4. 私立學校通過執行規定之董事

會紀錄 
5. 其他學校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向學校主管機關申請 

現行是否設置
教育儲蓄戶 

勸募活動及
財務使用計
畫是否執行
至期限屆滿

是 

否 

1. 申請書載明事項完
備 

2. 執行規定依程序訂
定 

3. 執行規定內容完備
且具體可行 

4. 有無違反各級學校
扶助學生就學勸募
許可辦法第 4 條之
規定。(規劃整併或
停辦之學校、遭廢
止勸募許可學校、
違反相關法令規
定) 

5. 私校有無違反各級
學校扶助學生就學
勸募條例第 5 條第
3 項之規定。(經營
不善，或財務有重
大缺失，限期改善
未改善) 

許可勸
募並通
知學校 

未通過 

學校主管機關成立審查小
組審查 

審查教育儲
蓄戶勸募許
可條件 

1. 附具理由駁
回申請 

2. 得補正者，
應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經
補正仍不符
合規定者，
駁回申請 

通過 

補正通過 

駁回勸募許
可申請 

自許可日起算十日
內，公立學校至代理
公庫金融機構、私立
學校至郵局或金融
機構開立教育儲蓄
戶，並自開戶日起算
七日內，報學校主管
機關備查。 

直轄市、縣(市)政
府，自許可次日起算
七日內，應報教育部
備查。另應於網站公
開許可勸募及設置教
育儲蓄戶學校之校
名、帳戶與許可年、
月、日及文號。

向社會大眾公開勸募
1. 學校收受勸募所得金

錢時，應開立收據，
載明勸募許可文號、
捐款人姓名、捐款金
額及捐款日期 

2. 有指定對象或特定用
途者，並應載明。 

學校每月於教育部指
定網站，公告教育儲
蓄戶之經費收支明細

學校應於每年一月三
十一日前，將前一年
度教育儲蓄戶收支報
告及結餘留用情形，
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
並公告於教育部指定
之網站

自 104 年度起審核通過
之教育儲蓄戶勸募許
可，無附加許可期限，可
永久適用；另勸募所得金
錢及其孳息得不斷滾
存，專用於補助弱勢學
生，不生賸餘款問題。 

勸募所得賸
餘款，至核准
再使用期限
後，由賸餘款
所在之學校
依規定重新
提出申請，滾
存於該校教
育儲戶中。 

是 否 

如：101 年度勸募所得
賸餘款，核准使用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則
俟 105 年提出申請再
利用後永續滾存。 


